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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省臺南縣選舉委員會第 180 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 

一、開會時間：94 年 4 月 18 日下午 2 時 30 分  

二、開會地點：本會會議室  

三、主  持  人：蘇主任委員  煥智 (孫委員重輝代 ) 記錄：林麗蘭  

四、出席委員：孫重輝   李國堂   程英傑   蔡瑞頒   張德安     

邱碧玉   黃國益   施海樹   蔡爾翰    

五、列席人員：李政曉   王崑源    陳明合   謝正男   沈秀琅        

何文男   蔡奇澤   曾蘭芬  姜淋煌 

六、主席致詞：孫委員  重輝    

各位委員、本會各位同仁午安，本次會議主要針對五月

份任務型國大選舉選務工作要項，請各委員審議。另年

底 3 合 1 選舉，亦為本會關心之議題，將擇期針對年底

3 合 1 選舉之適當性，提出討論於下次會議，會後決議

呈報供參。今日與會委員若對 3 合 1 選舉有特別看法，

亦可於交換意見時提出。 

七、上次會議議決案執行情形報告：詳如附件 

八、上級重要來文及工作報告： 

﹝一﹞  上級重要來文 (略 ) 

﹝二﹞  工作報告：第一、四組，詳如附件。 

﹝三﹞  補充意見： 

 1、何召集人文男：有關本次任務型國大選舉，各政黨競

選辦事處除會議資料所公布之四處外，可否允再增設。 

 第四組回覆：依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法第 12 條第 1 項規    

定：「政黨、聯盟於競選活動期間，得設立競選辦事處，並

將各辦事處地址、負責人姓名，向中央選舉委員會登記。」

惟上述登記期限業已截止。  

 主席提示：請依法行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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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、蔡委員瑞頒：  

  (1)鹽水鎮等 5 個鄉鎮市明定禁止橫跨街道張貼、懸掛選   

    舉廣告物，未規定之鄉鎮市是否即表示同意懸掛 ? 

  (2)不可懸掛者，請通告各媒體、政黨。  

     第四組回覆：有關國民大會代表選舉，臺南縣競選廣告物  

     管理規則明定：競選廣告物之懸掛，以不妨礙公共安全、 

     交通安全及秩序之處所；違規者將依法取締。本案已公告  

     並轉知各鄉鎮公所依法辦理。 

九、提案討論： 

（一）案由：擬遴派陳正義等 5,544 人，分別擔任國民大會

代表選舉臺南縣鄉鎮市投（開）票所主任管理員、管

理員、預備管理員，敬請審議。 

     議決：名冊請委員審閱，照案通過。 

（二）案由：擬具「臺南縣選舉委員會辦理國民大會代表選

舉選舉票印製分發保管注意事項」一種，提請審議。 

議題討論： 

李委員國堂提問：本次選舉各縣市選票排版皆相同，

應可建議中選會統一印製後，再發送各縣市。 

第一組、行政室答覆：基於各縣市關防不同，且考量

安全因素，故選票印製工作仍責由縣市自行印製，並

負責核算各鄉鎮選舉人數後，包裝分送轉交各公所，

降低選舉風險。另選舉公報基於內容相同，則由中央

製版後，轉交各縣市印製。 

議決：照案通過。 

十、臨時動議：（無）。 

十一、交換意見：  

（一）任務型國大宣導建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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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王顧問崑源：本次任務型國民大會代表選舉宣導工  

作不足，多數民眾不清楚該項選舉，建議應加強宣導。 

2、蔡委員瑞頒：本次任務型國大代表主要重點工作為修  

憲及立委選舉改採單一選區，且降低總額為 113 人， 

如此重要選舉卻因宣傳不足，致一般民眾對於選舉方  

式、任期、投票數如何計算皆不清楚，屆時容易出現

投票率低的情形。  

3、謝組長正男：本次任務型國大代表名額為 300 人，採  

比例代表制選出，以應選名額乘各政黨得票比率，換  

算成當選名額，上述方式依據為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法  

第 2、24 和 25 條之規定辦理。 

4、陳副總幹事明合：有關本次國大選舉宣導事項，本縣  

  將合併於選舉公報交付印製，俟印製完成後，立即分  

  送各鄉鎮市公所轉發各住戶，辦理宣導。 

5、李委員國堂：政府活動及政策刊登於有線電視媒體走  

馬燈，無需經費，本會應多加利用。 

（二）張委員德安：有關台聯擬推薦改聘委員，所附本人辭職  

      書，其辭職書並非本人親自所為，加蓋之印章來源亦有   

      問題，且本人並無請辭意願，本人認為應有本人簽名方  

      屬有效。  

 人事室回覆：  

1、  各政黨推派擬任之委員屬政黨之運作，政黨如擬推

薦改聘委員，需檢附委員之辭職書，由本會受理後，

陳報臺灣省選舉委員會轉報中央選舉委員會聘任

之，委員聘任後屬本會與委員間之權利義務關係。  

2、  有關張委員德安之請辭案，本會係依據臺灣團結聯

盟臺南縣黨部函檢附辭職書辦理，張委員既已明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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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明無請辭之意願，本會將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 

主席提示：為保障當事人權利，類此案件請於行政程序中

增加向政黨查證所附公文書資料是否屬實之確認工作，以

減低爭議。  

十四、散會：下午 3 時 50 分 


